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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任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任命的基本情况  

鉴于陈文化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

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陆刚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提名陆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

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合规性说明及影响 

（一）人员变动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未导致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运

作，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意见 



本次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提名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指引第 1 号——独立董事》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审查候选人陆刚的

任职资质、专业经验、个人履历等资料，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具备担任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 

四、备查文件 

《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常州迅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9 日  



 

 附件： 

 

陆刚，男，1964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位。1985

年 7 月毕业于新疆大学法律专业，获本科学士学位。1985 年 9 月-1987 年 12 月任

常州市司法局科员，从事教育培训工作；1988 年 1 月-1988 年 6 月任常州市第一律

师事务所律师，从事法律服务工作；1988 年 7 月至今任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及主任，从事法律服务工作。曾任江苏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2007 年 4 月-2010

年 5 月任常柴股份有限公司(000570)独立董事；2007 年 12 月-2014 年 5 月任江苏

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516)独立董事；2017 年 4 月-2023 年 4 月任常

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603158）独立董事；2021 年 4 月-2024 年 11 月

任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603188）独立董事。 

 


